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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1月24日讯 为进一步
推进烟花爆竹禁放工作，更好地
维护广大市民安定有序的生活
秩序和人身财产安全，保护生态
环境，守护蓝天碧水，张店区人
民政府发布关于全域禁放烟花
爆竹的通告，通告明确，自2022
年1月27日起至2023年1月26日
止，张店区全域禁放烟花爆竹、
不设置烟花爆竹销售摊点。

通告要求，全区党政机关、
团体、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要
带头执行各项规定，各镇（办）、
社区（村）工作人员、网格员要
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劝阻群众
燃放。张店区文明办将禁放烟

花爆竹工作纳入文明单位考
核。张店区公安、应急、生态环
境、综合执法、市场监管、行政
审批、交通运输、民政、教育、宣
传、文化和旅游等部门充分发
挥作用，加强监管，对所有批发
市场、商业门面进行巡查，严厉
打击非法生产、运输、储存、销
售烟花爆竹行为，及时发现、劝
阻、查处非法购置燃放烟花爆
竹行为。

对违反规定燃放烟花爆竹
的，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给予100元以上500元以下
罚款；对违反规定经营、储存烟

花爆竹的，给予行政拘留；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欢迎广大市民对违法
违规制作、储存、销售、运输、燃
放烟花爆竹问题进行举报。凡
举报问题经查属实的，给予举报
人30至2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举报电话为：110。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徐晓会 通讯员 王
业宏

终生禁驾人员名单

淄博1月24日讯 1月24
日，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召开“五大曝光”行动新闻通气
会，集中对突出交通违法车辆、
典型道路交通事故案例、道路交
通事故多发路段、高危风险企
业、终生禁驾人员等进行公布曝
光，警示广大驾驶人和交通参与
者遵守交通法规，注意交通安
全，守法文明出行。

曝光的突出交通违法车辆，
淄博3次以上交通违法未处理
的重点车辆4566辆，其中旅游
客运车1辆、公路客车1辆、重型
货运车1905辆、营运车2563辆、
危化品运输车96辆。一次记12
分的重点车辆297辆，其中重型
货运车145辆、营运车149辆、危
化品运输车2辆、旅游客运车
1辆。

曝光的2起典型道路交通
事故案例如下：

案例一：2021年11月12日9
点17分许，刘某军驾驶福田五
星牌三轮摩托车顺鲁山大道由

南向北行驶至中润大道路口处
时，与前方停着等信号灯的高某
驾驶的鲁CM9879号重型自卸
货车追尾相撞，致刘某军当场死
亡，两车受损，造成道路交通事
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
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
定》第六十条的规定，交警认定
刘某军无证驾驶、驾驶性能不良
的车辆、遇情况操作不当的行为
具有过错较重，承担事故的主要
责任；高某驾驶的车辆不符合国
家标准的行为具有过错较轻，承
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案例二：2021年11月18日
下午2点02分，庞某勇驾驶嘉陵
牌两轮轻便摩托车（车载邢某
勇），顺博山区沿河东路由北向
南行驶至永济桥(原七孔桥）处
向西右转时，撞至道路南侧永济
桥护栏，致使两人坠入河道受
伤，造成道路交通事故。庞某勇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未确保安全的行为是

造成事故的全部过错，没有履行
到驾驶人的职业操作规范。庞
某勇的违法行为是造成事故的
全部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九十一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
定，拟确定庞某勇承担此次事故
的全部责任，邢某勇无过错无
责任。

曝光了1处道路交通事故
多发路段。G308文石线吴磨村
路口，来往大型货运车辆较多，
人车流量大，交通组成复杂。淄
博公安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
者，途经此路段时，注意观察路
面情况，按照路段交通标志、标
线以及规定速度通行，确保出行
安全。

通气会上还曝光了淄博市
高危风险企业141家，以及2名
终生禁驾人员。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贾亮 通讯员 白继农
马楠

淄博公安交警持续开展曝光行动 强化交通安全警示教育

交通肇事逃逸构成犯罪
淄博两驾驶人终生禁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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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1月24日讯 今天，淄
博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
报一周热线电话受理情况。通
报显示，1月17日至1月23日，淄

博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
台共受理市民咨询、求助、投
诉、举报、意见建议35801件。

未来，12345政务服务热线
继续以解决好市民投诉热点问
题为突破口，不断规范办理流
程，及时受理，快速办结。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刘文思

各区县（功能区）热线事项
办结量与一次办结率排名

（1月17日至1月23日）

淄博12345政务热线通报电话受理情况

一周共受理
市民咨询、求助等35801件

禁放烟花爆竹 博山出新招

居民可拿烟花爆竹换年货
淄博1月24日讯 “大娘，

您拿来的鞭炮可以换一袋面，您
看合适吗？”1月24日，在博山区域
城镇蕉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一场“烟花爆竹换年货”活动开
展得如火如荼，活动中陆陆续续
有村民搬着箱子、提着袋子前来
排队等候，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支持。

在活动现场，米、面、油、洗
衣液……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
和年货等待兑换。村民们纷纷
拿出家中存放的烟花爆竹来到
兑换点进行登记，工作人员按
照兑换规则收下烟花爆竹，向
居民发放商品。“今天我换了一
桶油。这些烟花爆竹放在家里
也是浪费，拿来换一些生活物
资，我感觉挺好。这个活动挺
有意义！”蕉庄村村民孙高斐告
诉记者。从当天起，博山区“烟

花爆竹换年货”活动陆续在各
镇（街道）开展。

为了落实好淄博市有关全
域全时段禁售、禁燃、禁放烟花
爆竹工作通知要求，博山区精神
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
于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活动
的通知》，决定依托各镇（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各村居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烟花爆竹
换年货”活动。居民可以拿着烟
花爆竹，到各文明实践站的美家
超市、爱心超市等换领各类商品
或兑换积分。

此次活动充分发挥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妇联美家超市作
用，积极发动群众广泛参与，起
到了良好的效果。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韩凯 通讯员 徐斌
王艺霏

张店区全域全年禁放烟花爆竹
违规燃放将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